附件1：

提交材料认证具体说明

一、《民办非企业单位申领公益事业捐赠票据备案表》（一式四份），实行双重登记管理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先由业务主管单位提出审查意见（盖章），再由社会团体管理局审查(盖章)；实行直接登记管理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由社会团体管理局直接提出审查意见(盖章)。

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及税务登记证书（复印件），所有证书必须在有效期内，且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上对上一年度检查结论必须为合格（盖章）。注：已完成社会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申领的单位出示法人登记证书即可。

三、单位章程，理（董）事会成员基本情况。提供的理（董）事会成员资料必须与登记或备案材料相符合，若已发生变化，须提供符合法规、章程规定的相应佐证材料。章程中应当载明本组织开展公益事业的具体内容。

四、理（董）事会研究同意接受捐赠的会议决议（会议必须有效且会议决议必须有所有参会理事、监事签字）。其他资料包括但不限：未参会理事或监事的委托书（若有）、假条（若有）、理（董）事会签到记录、理事投票票根等资料。

五、《财政票据领用（购）证》领用申请书、申请表，《上海市公益事业捐赠统一票据使用情况及购买审核表》可以到所在地财政部门领取。
